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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1月10日下

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1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

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借款年利率为4.42%。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号）。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相关公告。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义忠先生、邹军先生已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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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借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1、 由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塑控股” ）目前流动资金紧缺，为使公司

与魏勇于2020年11月5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 ）顺利实施，公司通过控股

子公司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华医院” ）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资管” ）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

2、 湖北资管为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完成后，湖北资管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并且，根据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 ）与湖北资管于

2020年8月31日签订的《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西藏麦田将其所持华塑控

股64,387,68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7.80%）对应的表决权委托湖北资管行使，因此，湖北资管为公司

关联方，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借款事项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义忠先生、邹军先生已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借款事项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本次借款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5、 樱华医院与湖北资管已于2020年11月10日签署《借款合同》。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64号

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朱国辉

5、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万元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331788437E

7、 经营范围：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件经营）；资产管

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对外投资；财务、

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 目前，湖北资管控股股东为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2020年6月30日，湖北资管未经审计的总资产77.07亿元，净

资产40.17亿元；2020年1-6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0.62亿元。

9、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湖北资管将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并且湖北资管接受西藏麦田64,387,68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7.80%）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湖北资

管构成公司关联方，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10、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湖北资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甲方）：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出借人（乙方）：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 借款币种和金额

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0,000.00元。

（二） 借款期限

本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从2020年11月11日起至2021年2月10日止。 借款人和出借人均

有权要求提前还款，但须提前三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

（三） 借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借款用途为：用于股东单位资金调拨。

未经出借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借款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不得将借款用于固定资产、

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

（四） 借款利率、结息、违约金

1、 借款利率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利率为固定利率，即4.42%/年，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

变。

2、 结息

本合同项下借款的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度末月的第25日，付息日为结息日当

日，起息日所在的首个自然季度末月25日为借款利息的第一结息日，最后一次付息日为借款到期日或

提前还款日，最后一期利息与本金在借款到期日或提前还款日一次付清。

利息计算方式：每个付息日应付利息=∑（每日借款本金存续金额×【4.42】%/365），“∑” 的计

算期间为上一结息日（含）至本次结息日（不含），其中首个计算期间为起息日（含）至相邻的第一个

结息日（不含）；最后一个计算期间为相邻的上一个结息日（含）至借款到期日（不含）。

3、 违约金

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偿还本金和（或） 利息， 出借人除有权要求借款人支付应支付的本金和

（或）利息外，还有权要求就逾期部分（包括出借人宣布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的情形）从逾期之日起按

实际逾期天数计收违约金（计算公式为逾期未还总金额*3.58%/365*实际逾期天数），直至借款人按照

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完毕全部应付未付的款项。

（五） 还款

1、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借款人须在借款期限届满日（包括出借人宣布提前还款）归还本合同项下

全部借款。

2、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在借款人同时拖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出借人有权决定偿还本金或

偿还利息的顺序；在分期还款情形下，若本合同项下存在多笔到期借款、逾期借款的，出借人有权决定

借款人某笔还款的清偿顺序；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存在多笔已到期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有权决定借款

人每笔还款所履行的合同顺序。

3、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如违反本合同需向乙方支付的罚息、复利、违约金等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均应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

（六） 其他条款

1、 费用的承担

因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导致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甲方违约导致乙方实际发生的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应由

甲方承担。

2、 通知和送达

甲乙双方之间的一切通知均为书面形式，可由专人递送、挂号邮递、特快专递、公告送达等方式送

达。

3、 争议解决方式

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协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

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4、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 本次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向湖北资管借款，主要是为满足公司与魏勇达成的和解协议顺利实施之需要。 本次交易属于

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外，湖北资管作为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

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247,644,935股。 除此之外，公司未与湖北资管发生关联交易。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该等协议内容合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

须回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与魏勇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顺利实施，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此次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综

上所述，我们审议并同意《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 备查文件

1、 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 经签署的《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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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5日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以

下简称“和解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号）。

二、 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11日，公司已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魏勇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三、 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银证券鑫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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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

基金代码 01017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11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简称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A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170 01017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0】169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0年10月19日

至2020年11月0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的日期

2020年11月1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

4,757

份额类别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A 中银证券鑫瑞6个月持有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634,724,296.18 266,249,789.38 900,974,085.5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

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47,468.49 94,321.61 341,790.10

募集份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份额 634,724,296.18 266,249,789.38 900,974,085.56

利息结转的份额 247,468.49 94,321.61 341,790.10

合计 634,971,764.67 266,344,110.99 901,315,875.66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00 20,010.01 20,010.01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0.00% 0.008% 0.00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0年11月11日

注：1、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

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有关法定信息披露费、会计

师费、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前往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

通过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021-61195566/400-620-8888（免长途

通话费）选择6公募基金业务转人工或登陆公司基金网站（www.bocifunds.

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开放

申购、赎回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网站上公

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

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 �证券简称：*ST康得 � � �公告编号：2020-22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 或“公司” ）于 2019年3

月8日发布了《关于新增涉诉和资产查封、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于2019

年6月21日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9），于2020年7月28日

披露了《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4），于

2020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92），公告中提及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的诉讼，

已于近日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9）云民初4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康得新于2019年7月15日披露了《关于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未能按期足额偿付

利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7），于2019年12月3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传票〉、

〈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63），公告中提及的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的诉讼，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9）粤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云民初4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二）《民事裁定书》的内容

原告与被告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二、（2019）粤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

（一）本次判决的基本情况

原告：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民事判决书》的内容

原告与被告的公司债权交易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

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解除原告第一创业作为管理人的新会农商聚金2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购买被告

康得新中期票据形成的债券合同关系；

2、 被告康得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会农商聚金29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偿还中期票据本金50,000,000.00元及利息4,056,722.23元 （利息以本金50,000,

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48%，自2018年7月14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0日止）；

3、 被告康得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会农商聚金29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支付违约金（截至2019年12月30日的违约金为97,693.33元，自2019年12月31日起

本金50,000,000.00元及利息4,056,722.23元之和为基数，按照日利率0.21‰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

4、 被告康得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会农商聚金29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支付律师费300,00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64,448.92元；

5、驳回原告第一创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期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0,337.16元，保全费5,000.00元，共计315,337.16元，由原告第一创业

负担10,117.00元，由被告康得新负担305,220.16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初4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的要求，本次裁定

将案件移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鉴于案件尚未审理完结，暂无法判断该诉

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件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粤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在诉讼审结之

前，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9）云民初4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粤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150.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0]238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5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4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17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明新旭腾”

A股股票1,66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2020年11月1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20年11月13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201,89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23,622,84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42794%，配号总数为123,622,846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3,622,84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447.16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35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2128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12日（T+1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1月13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2,8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81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发行股份 2,84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04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36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11月 13日（T-1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20年 11月 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2

日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４４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９１３

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８８５．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３％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０７．９２６１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６．４４％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７．７２３９

万股将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３２

，

９９６

，

２３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３８％

；网上发行数量

为

８

，

０５４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６２％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４１

，

０５０

，

７３９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７３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控技术”股票

８

，

０５４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

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９５８

，

１５８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３６

，

２７１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２０５８４％

。

配号总数为

７２

，

５４３

，

９７２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７２

，

５４３

，

９７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４

，

５０３．３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１０５

，

５００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８９０

，

７３９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３８％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８．８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６２％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２４．７５％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５２４４９％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食品”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92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00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74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2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87.5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71.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8.5%。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5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仲景食品于2020年11月1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仲景食品” 股票712.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0年11月13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0年11月13日 （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 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

资金不足，共用银行 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0年11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

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

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264,71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74,936,080,500股，配号总数为149,872,161个，配售起始号码

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4987216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517.34463倍，超过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87.5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5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 48.5%。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1804566%，有效申

购倍数为6,180.2953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12日（T+1日）上午在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0年11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